 臺北市97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辦法

1、 目的：為配合課程創新，充實各級學校多媒體教材，以改變教師教學方式，   

提昇教學品質。

2、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4、 報名與投稿： 

（1） 參賽對象：本甄選活動分國小、國中、高中職三組參賽，全國公私立
中小學校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均可以
個人或團體方式報名參加。

1. 個人報名：限現職合格教師。

2. 團體報名：最多3人且至少須含1名現職合格教師。

（2） 報名：

1. 報名日期：自97年7月1日至97年8月31日。

2. 報名方式：本甄選活動依參賽作品類別採下列方式報名：

 （1）網路報名：參加「媒體單元教材」、「數位學習教材」、及「教
      育經典短片」等參賽者請至「臺北市97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稚園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活動網站」
      （http://tmrc.tp.edu.tw/event/）報名，取得參賽帳號。

 （2）郵寄紙本資料報名：參加「校園紀錄片」參賽者請以紙本資料
      送件報名（請至本甄選活動網站下載相關資料）。

（3） 郵寄繳交資料：所有參賽作品（每件）均需檢附下列二項文件，以取得參賽資格。參賽者完成報名後必須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

1. 合格教師證書影印本。若為團體參賽，則教師證書影印本由第一作者出示即可。

2. 參賽作品授權同意書。若為團體參賽，授權同意書則需所有成員簽名。授權同意書請至「檔案下載」處下載。

注意：若投稿二件以上作品，必須分開準備上述二項文件資料，以利評審作業。掛號郵寄地址：112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二號 研究組 黃惠美編審收。

（4） 作品上傳日期：
1.「媒體單元教材」、「數位學習教材」、及「教育經典短片」等參賽者
之作品必須在97年7月1日至97年8月31日晚上11時59分59
秒前完成作品上傳至「臺北市97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多
媒體單元教材甄選活動網站」（http://tmrc.tp.edu.tw/event/），
逾時上傳作品不列入評審。
2.參與「校園紀錄片」甄選之作者請將「報名表」、「作品光碟片」、「合
格教師證書影印本」、「參賽作品授權同意書」等一併於97年8月
31日（以郵戳為憑）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方式繳交，逾時上傳或
寄送之作品不列入評審。
5、 作品規格：本次甄選作品分為下列三種類型為考量：
（一）多媒體單元教材（包括數位學習教材）：格式請以html、pdf、doc、ppt、swf等普遍格式為宜；數位學習教材請以可結合音視訊與教案，並能產出html連結檔之製作軟體為主，如MS Producer、Easy Studio、Stream Author、Screen Watch Producer等，檔案總容量請勿超過30Mb（小於30Mb）。
（二）教育經典短片：格式請以wmv、rm、mov、qt、swf、avi、mpeg等普遍格式為宜，檔案總容量請勿超過30Mb（小於30Mb）。
（三）校園紀錄片：內容以校園教育相關議題，格式為完整影片之DVD，燒錄格式必須相容於一般DVD播放器或電腦光碟機，參選影片限2005年以後完成之作品，參賽者應為導演本人並為該完成成作品之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入選作品之作者並須製作一分鐘劇情精華片段，提供於網路或其他宣傳媒體使用。 
（四）作品製作儘量以坊間現有之『常用多媒體製作工具』為主，避免使用特殊工具，以利未來推廣使用。

（五）作品內容以自行開發與編製為主。不得連結其他網站或運用非經授權之圖片、影片、音樂等為內容；且作品之版權不得為授權其他單位使用者。

（六）須備完整安裝程式、教材執行程式及操作手冊（至少詳述使用硬體、軟體環境、基本配備需求、安裝程序軟體操作方法、教學指引或課程學習大綱等）。

（七）參賽作品（校園紀錄片除外）須上傳所有該作品的所有檔案至甄選活動網站伺服器上，參賽者不得將其作品內的檔案連結至外部伺服器上。

（八）本次甄選活動優先選取內容不同於前期入選作品者，前期入選作品展示於「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網址，http://tmrc.tp.edu.tw/ ），建議參加甄選主題內容以本教學中心目前仍無之媒體教材為首要考量。
6、 作品繳交注意事項：

（一）繳交作品前請務必確認所有檔案皆正常可執行，若無法執行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二）參與「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之參賽者必須上傳資料包含：1.參賽作品（檔案總容量必須小於30Mb）、2.作品素材資料夾（檔案大小不合計於參賽作品之30Mb內，但不得超過50Mb）、3.教學簡案（或學習大綱）、4.使用說明；上述四項檔案皆為評審重要依據，若有短缺則不列入評審。且作品素材必須加以分類，例如：照片資料夾、fla.檔資料夾（或swf.檔資料夾）、聲音檔資料夾、影片檔資料夾…等，並以doc.檔說明內含之素材檔與檔案數量，連同素材資料夾（須加以分類），經壓縮後（素材檔資料夾.zip）上傳，檔案總容量小於50Mb。
（三）「教育經典短片」參賽者必須上傳資料包含：1.參賽作品（檔案總容量必須小於30Mb以內）、2.教學簡案3.使用說明；上述三項檔案皆為評審重要依據，若有短缺則不列入評審。
（四）「校園紀錄片」參賽者必須掛號郵寄的資料包含：1.參賽作品（完整影片DVD五份）、2. 劇情大綱、3.影片劇照（2張，解析度300 dpi以上）；上述三項檔案皆為評審重要依據，若有短缺則不列入評審。
（五）參賽作品一旦上傳至本網站參賽，作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本中心刪除參賽作品或退出甄選。
7、 評審方式：

    （一）參賽作品由承辦單位聘請學者或專家籌組成評審小組於97年9月至10上旬進行第一階段之初審、複審，評選出「入選作品」，並將「入選作品」公佈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http://tmrc.tp.edu.tw/〉，且計劃在97年10月中旬進行第二階段之決審。

（二）評審標準：

1.本次評選為優良之「多媒體單元教材」與「教育經典短片」，不以作品之資料量多寡為考量，而是強調如何在教學活動中，設計多媒體教材，以輔助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校園紀錄片」以具有教育意函並能引發學生學習或自省為考量。

2.評審要項包含：

(正確性：（1）架構合邏輯 （2）內容正確（3）多媒體功能正確（如   

             超連結、影音呈現等）。

(完整性：（1）上傳（或郵寄）資料完整（2）知識內涵完整 （3）教
             學活動設計完整。

(實用性：（1）符合學習者學習能力 （2）符合學習者生活經驗（3）教學時間安排適當（4）在現行教學環境中具體可行。

(活潑性：（1）介面親和 （2）版面美工活潑 （3）具創意（4）引發驚奇 （5）能啟發思想、擴展視野。

（三）評審流程：

1.評審流程分二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進行「初審」與「複審」評選出「入選作品」；並將作品公開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http://tmrc.tp.edu.tw/ 〉，提供教師觀摩。

2.第二階段進行「決審」以評定入選作品之等級為：「佳作」、「優等」與「特優」。

3.決審評定為「特優」之作品必須參加優良作品發表會發表作品；獲得特優作品之作者若未參予發表會發表作品，主辦單位得將其作品等級改列為「優等」。

4.優良作品發表日期：暫定97年11月中旬。
8、 甄選價購：
（一）甄選用途：主辦單位依甄選評審結果，價購入選作品及其版權(全校授權)，置放於「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以供各級學校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使用。
（二）入選作品等級共分為「特優」、「優等」、「佳作」，其版權價購費如下：
1.「多媒體單元教材」：
「特優」三萬元，「優等」二萬元，「佳作」一萬元。
        2.「教育經典短片」：
「特優」一萬元，「優等」8,000元，「佳作」5,000元。

3.「校園紀錄片」：
「特優」十萬元，「優等」八萬元，「佳作」五萬元。
（三）本年度預計甄選之作品數量如下：
1.「多媒體單元教材」：特優5名、優等10名、佳作35名。
2.「教育經典短片」：特優5名、優等10名、佳作35名。
3.「校園紀錄片」：特優1名、優等2名、佳作3名。
  （四）評審委員會得視報名作品數及品質增減名額。
（五）各入選作品於價購時將依法扣除10%稅金。
（六）入選作品之作者應依規定期限內辦理版權價購，價購文件如下： 
1.版權費領據，由承辦單位於入選作品評定等級後email版權費領據給參賽者（若為團體參賽，則由提供合格教師證書影本者代表填寫）。

2.轉帳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印本乙份（存摺帳戶姓名需與版權費領據所列者同）。

備註：價購文件郵寄地址與報名郵寄地址相同。

9、 版權說明： 
（一）同意遵守臺北市97年度中小學（含幼稚園）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活動之各項規定，保證本參賽作品係未經刊登使用之原創作品，且未獲得其他單位的獎勵，參賽者不得運用前已獲獎或已經授權之同一作品投稿本次甄選活動。

（二）所有參賽作品概不退還（參賽者請自行預留底稿），並由主辦單位籌組評選小組評選優良作品。

（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本作品參賽作者所共同所

        有。本作品參賽作者同意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對於本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擁有專屬無償使用權，得公開展示、重製、編輯、推廣、公佈、發行和以其他合作方式利用本作品內容，以及行使其他法定著作財產權所包括之權利。

（四）本作品參賽作者擔保本作品內容合法和有效存在，未侵害或抄襲他人之著作，且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若作品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之侵害，除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原發之採購金、版權價購證明之外，並將刊登公佈於公開之媒體。
（五）得獎作品將建置至「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以供各級學校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使用。參賽者須配合將作品(如為線上資料庫則需移至教育局所提供之伺服器安裝）建置至教育局網站。
（六）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並請得獎者配合修改作品。

（七）主辦單位得將「入選作品」公開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http://tmrc.tp.edu.tw/）；提供教師作為教學相關活動時使用，作者不得有異議，如為線上資料庫則需配合移至教育局所提供之伺服器安裝，建置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tmrc.tp.edu.tw/ ）。

（八）參加本甄選活動之作品（作者）於得獎後，如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版權價購相關事宜，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將其作品於得獎名單中剔除。

（九）參賽作品若係已獲獎之同一作品，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將其作品於得獎名單中剔除。

（十）本活動因係屬軟體版權價購案，主辦單位僅頒發價購證明書，並函告得

      獎者所任職之學校。
10、 本活動聯絡：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聯絡人：黃惠美編審

        聯絡電話：02-28616942-234（or 236，237）

傳真：02-2861-6413

        E-MAIL: huimei@tpedu.tcg.gov.tw（or huimei@tp.edu.tw）

        地址：臺北市112陽明山建國街二號

  十一、本活動辦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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